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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报告的专项说明 

 

大信备字[2021]第 1-10160号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2020年 12 月

31 日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和 2020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股东权益表和现金流量表

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出具了大信审字（2021）第 1-10549 号带“与持

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号——非标

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2020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

现对导致非标意见的事项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非标准意见的内容 

我们在审计报告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描述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贵公司 2018 年、2019 年已连续两年亏损，虽然 2020 年

度贵公司通过谈判、诉讼等形式，加强应收账款的催收，实现了部分款项的回收以及诉讼案

件的和解，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 2020年 12月 31日贵公司的股东权益合计仍为负值，金额

为-6,888.62万元，流动资产小于流动负债 14,419.99 万元，逾期借款 41,835.29 万元，被冻

结银行账户 55 个，已判或已裁决待偿付债务 2.39 亿元，贵公司仍存在上述事项或情况，表

明存在可能导致对贵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

的审计意见。 

 

二、出具非标意见的依据和理由 

（一）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的基本情况 

贵公司 2018 年、2019 年已连续两年亏损，2020 年 12 月 31 日股东权益仍为负值，金额

为-6,888.62万元，流动资产小于流动负债 14,419.99 万元，逾期借款 41,835.29 万元，被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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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银行账户 55 个，已判或已裁决待偿付债务 2.39 亿元，这些事项或情况导致公司的持续经

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二）贵公司的会计处理和披露情况 

贵公司董事会认为，如审计报告发表的审计意见所述：“公司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公司 2020 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

以及 2020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反映了公司实际的财务状况，针对公司持续经营情况，为了增强公司的

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促进上市公司长远、健康发展。公司拟

采取以下措施以改善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1、适时调整经营战略。公司积极应对挑战、调整业务结构，将影视剧业务模式由影视剧

拍摄创作及发行向影视剧的采购及销售或小份额参与投资的形式转变，缩减了影视剧业务投

资规模，聚焦风险低、内容优质精品的项目，而不再出资筹建剧组并进行影视剧的拍摄创作。

“精品内容”以及“低风险”的投资策略使得公司影视剧业务的开展更具灵活性，在遭遇新

一轮挑战时也更加具备了应变能力，同时所造成的冲击也存在局限性。 

2、发力科技板块新业务，提升公司整体抗风险能力。公司控股子公司天弘瑞智是一家构

建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产业生态应用场景的公司，具备软

件研发、技术服务、系统集成等相关资质。 

3、加强应收账款回收。通过谈判、诉讼等形式，加强应收账款的催收，实现款项的回收。 

4、加大银行贷款诉讼和解力度。与各大银行协商续贷事项，以达成分期付款和解协议。 

 

三、对报告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我们未发现上述事项段涉及的事项或情况，对贵公司2020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和2020

年度的经营成果存在影响。 

 

四、涉及事项是否明显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的说明 

上述事项段涉及事项不属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

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2018 年修订）》中规定的明显违反

会计准则、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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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专项说明是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出具，不得用作其他用途。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的

后果，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李华 

 

 

中 国 · 北 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刘明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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